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抗字第4號

抗  告  人  劉力閣  

相  對  人  賴欽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抗告人對於

本院臺中簡易庭於民國114年1月2日所為之113年度中小字第3988

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規

定，於起訴時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俟勞動能力減損程

度之鑑定結果，再行補充損害金額之計算，原審未為闡明，

逕以抗告人係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為由，裁定駁回

抗告人之訴，於法未合，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向法院陳

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6固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原告就不屬於

小額事件之請求，割裂而為一部請求，利用小額程序，適用

特別規定，除增加法院之案件負擔外，影響小額程序功能之

發揮，並影響被告程序上權益之保護。惟原告如已向法院陳

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就被告權益影響而言，充其量

仍在小額聲明之限度內，法院自無從拒絕原告選擇採用簡

便、迅速、經濟之訴訟程序獲致紛爭解決之權利，此亦為本

條但書所由設。是以，當事人違反上開規定為適用小額程

序，而為一部請求者，依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06點規定，固得認屬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起訴

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以裁定駁回訴訟。然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8第2項規定：「法院認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不適當

者，得依職權改用簡易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辦理

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00點第3項亦規定：「小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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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法院認為其案情繁雜或有其他情事認為不適於行小額程序

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並由原承辦法官繼

續審理。」；另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第5項規定：

「於請求金錢賠償損害之訴，原告起訴狀記載之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得在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

金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

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前項情形，依其最低金額適用

訴訟程序。」準此，法院若認起訴聲明適用小額程序，但有

違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定之虞時，自應依同法第199條

之規定，為適當之闡明。

三、經查，本件抗告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固於起訴狀記

載：暫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抗告人新臺幣10萬元，俟鑑定後再

確認正確金額，復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請求之金額是待鑑定

後再行追加而為一部請求等語，惟抗告人是否有一部請求，

以利用小額程序之情形，不無疑問。原審卻未闡明依抗告人

請求之金額應適用小額程序，然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6規定之虞，或是否就其餘數額不另起訴請求等情，即以抗

告人係為適用小額程序而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依同法第249

條第1項第6款規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是其訴訟程序有重大瑕

疵，原裁定自屬違背法令。從而，抗告人請求將原裁定廢

棄，應認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即本院臺

中簡易庭，另為適當之處理。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3項準用同法第492條，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顏銀秋

　　　　　　　　　　　　　　　　　　法　官　黃崧嵐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書記官  王峻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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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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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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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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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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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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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抗字第4號
抗  告  人  劉力閣  
相  對  人  賴欽榮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臺中簡易庭於民國114年1月2日所為之113年度中小字第398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於起訴時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俟勞動能力減損程度之鑑定結果，再行補充損害金額之計算，原審未為闡明，逕以抗告人係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於法未合，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不得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但已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固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在於避免原告就不屬於小額事件之請求，割裂而為一部請求，利用小額程序，適用特別規定，除增加法院之案件負擔外，影響小額程序功能之發揮，並影響被告程序上權益之保護。惟原告如已向法院陳明就其餘額不另起訴請求者，就被告權益影響而言，充其量仍在小額聲明之限度內，法院自無從拒絕原告選擇採用簡便、迅速、經濟之訴訟程序獲致紛爭解決之權利，此亦為本條但書所由設。是以，當事人違反上開規定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者，依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06點規定，固得認屬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起訴不備其他要件」之情形，以裁定駁回訴訟。然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2項規定：「法院認適用小額訴訟程序為不適當者，得依職權改用簡易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200點第3項亦規定：「小額事件法院認為其案情繁雜或有其他情事認為不適於行小額程序者，得依職權以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並由原承辦法官繼續審理。」；另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第5項規定：「於請求金錢賠償損害之訴，原告起訴狀記載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得在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前項情形，依其最低金額適用訴訟程序。」準此，法院若認起訴聲明適用小額程序，但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定之虞時，自應依同法第199條之規定，為適當之闡明。
三、經查，本件抗告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固於起訴狀記載：暫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抗告人新臺幣10萬元，俟鑑定後再確認正確金額，復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請求之金額是待鑑定後再行追加而為一部請求等語，惟抗告人是否有一部請求，以利用小額程序之情形，不無疑問。原審卻未闡明依抗告人請求之金額應適用小額程序，然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定之虞，或是否就其餘數額不另起訴請求等情，即以抗告人係為適用小額程序而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依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是其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原裁定自屬違背法令。從而，抗告人請求將原裁定廢棄，應認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即本院臺中簡易庭，另為適當之處理。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3項準用同法第49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顏銀秋
　　　　　　　　　　　　　　　　　　法　官　黃崧嵐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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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顏銀秋
　　　　　　　　　　　　　　　　　　法　官　黃崧嵐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小抗字第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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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於起訴時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俟勞動能力減損程度之鑑定結果，再行補充損害金額之計算，原審未為闡明，逕以抗告人係為適用小額程序而為一部請求為由，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於法未合，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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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本件抗告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訴訟，固於起訴狀記載：暫定請求相對人給付抗告人新臺幣10萬元，俟鑑定後再確認正確金額，復於原審審理時陳稱：請求之金額是待鑑定後再行追加而為一部請求等語，惟抗告人是否有一部請求，以利用小額程序之情形，不無疑問。原審卻未闡明依抗告人請求之金額應適用小額程序，然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6規定之虞，或是否就其餘數額不另起訴請求等情，即以抗告人係為適用小額程序而割裂而為一部請求，依同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規定駁回抗告人之訴，是其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原裁定自屬違背法令。從而，抗告人請求將原裁定廢棄，應認為有理由，爰將原裁定廢棄，並發回原審即本院臺中簡易庭，另為適當之處理。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3項準用同法第49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悌愷
　　　　　　　　　　　　　　　　　　法　官　顏銀秋
　　　　　　　　　　　　　　　　　　法　官　黃崧嵐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王峻彬 



